附件4

单病种定额协议书 (范本)

为了能更好地规范医疗行为，保证医疗服务质量，控制医疗费用，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福建省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实施方案》和《宁德市提高农村居
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实施方案（试行）》，现就单病种定额有关事项明确并协议如下:
    一、单病种是指单纯性疾病，无合并症及并发症，进入单病种定额诊疗的疾病按照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进行诊治。

二、单病种定额收费是指单病种患者住院诊疗（透析）过程中，患者确诊入院到出院（一次透析）时，一次性缴纳单病种定额的费用。本次住院（透析）医疗费用(普通门诊诊疗费用另行结算)未超过本院备案公示的定额标准，按定额标准结算；超过定额标准的，除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规定的中止定额的情况外，超过部分由医疗机构负担。除外内容费用实行事前告知，并在患者或其家属签字同意后，随时结清。单病种定额收费改变以往以诊疗项目累计收费的方式，为按病种限定收费。因此，患者出院（一次透析结束）时医院只提供医疗结算票据，不提供医疗费用明细清单。

三、“单病种定额诊疗”同样存在不可抗拒的医疗风险、并发症及其他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若在住院（透析）过程中经检查确诊合并或并发其他疾病或异常等情况，需要在院同时或继续治疗者和出现手术同意书中所示手术并发症、危险性及意外情况者，均不属单病种定额范围。

四、基本流程：符合单病种入选的规定和要求→患者自愿选择单病种定额治疗方式→分期缴纳单病种限定的费用→医院按照单病种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进行诊疗→符合出院（一次透析）标准时，患者按时办理出院（一次透析）手续→本次住院（透析）医疗费用按定额标准全部结清。

五、双方权力义务：

⒈医院方的权力和义务：

(1)医务人员应严格执行有关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按照已制定的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为您进行治疗。
    (2)经治医师应详细向您介绍其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包括疾病诊断，检查项目，治疗手段等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医疗风险，使您充分知情，病情变化时及时与您沟通告知。涉及到单病种定额外的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等医疗活动，将另外和您签订书面的协议书。
    (3)如果您在诊疗过程中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或者随着诊疗的进一步深入，发现您患有其他合并疾病或异常情况；或者您在诊疗过程中，患者自愿采取超出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的其他诊疗方法的，医务人员经过仔细沟通协商后，停止单病种定额诊疗管理方式，恢复按诊疗项目收费。已交纳的单病种定额费用作为住院（透析）预交款，在患者出院（一次透析）时一并结清。
    (4)单病种定额治疗过程中由于医方责任原因造成所增加的治疗费用由医方负担。

⒉患者的权力和义务:

(1)患者有权对单病种定额充分知情，自愿选择是否进入单病种治疗。

(2)患者应自决定进入单病种定额诊疗并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二日内缴纳首次规定或约定的单病种定额费用后入院诊疗，出院（一次透析）前结清全部费用。
    (3)患者应自觉遵守单病种临床路径，执行医嘱，积极配合并服从医疗，护理处置，按时办理出院（一次透析）手续。
    (4)单病种临床路径或诊疗常规以外的其他诊疗的费用，以及患方违反协议，如延迟出院（一次透析）等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患方承担。
    六、双方共识:
   ⒈经既往诊查分析，患者初步诊断为             疾病，该病属于医方确定定额的单病种范围，可行               手术（或                 治疗）并执行单病种定额，定额标准为         元。
   ⒉在患方决定进入单病种定额诊疗前，医方医师已详细，全面介绍了除本治疗方案外的其他治疗方法，如                      、                  等，但患方仍决定选择本单病种定额诊疗方案，并自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治疗风险及费用。
    ⒊其他补充议定事项:


医院方(经治医师)：                       年  月  日
患方(患者/监护/委托代理人)：            ，
与患者关系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医患双方各执一份(医方一份保存在医院病历中)，双方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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